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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文化产业园C座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严雪峰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人员

1.�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304,238,891股，占公司

总股本715,900,255股的42.497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3人，代表股份304,238,8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4974％；通过现

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0人，代表股份107,629,5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34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1.00、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0、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4.00、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96,4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87,1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7％；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 同意304,063,9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5％； 反对

1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1％；弃权4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4％。

其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的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107,454,6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5%；反对12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9％；弃权4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6％。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攀 关晓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22-05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除以下股东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2年6月28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2年6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区大洋电机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24,651,90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367,743,920股的43.27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957,373,327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367,743,920股的40.434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67,278,575股，占公司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367,743,920股的2.8415%。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股份数额均以2022年6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准。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509,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1%；反对

12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24,21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反对

2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1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24,21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反对

2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1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24,207,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6%；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24,368,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反对

26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24,21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反对

2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1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413,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8%；反对

22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9,840,3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7%；反对2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15,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212,8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1%；反对

2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1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9,639,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62%；反对2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弃权175,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365,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

2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9,792,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0%；反对2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7%；弃权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365,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

2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9,792,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0%；反对27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7%；弃权1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4,373,5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8%；反对

2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头部狼计划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709,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82%；反对

5,89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1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591,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49%；反对5,89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48%；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关联股东鲁楚平、徐海明、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已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头部狼计划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010,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37%；反对

5,59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61%；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892,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06%；反对5,59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92%；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关联股东鲁楚平、徐海明、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已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头部狼计划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705,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52%；反对

5,90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4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586,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19%；反对5,9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78%；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关联股东鲁楚平、徐海明、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已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522,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91%；反对

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716,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07%；反对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91%；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关联股东鲁楚平、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522,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91%；反对

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716,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07%；反对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91%；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关联股东鲁楚平、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回避表决。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522,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91%；反对

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716,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07%；反对5,7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91%；弃权1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关联股东鲁楚平、彭惠、张云龙、鲁三平、刘自文、熊杰明、伍小云、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回避表决。

1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该累积投票议案。选举鲁楚平先生、徐海明先生、彭惠女士、张云龙先生、张舟云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情况如下：

18.1�选举鲁楚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23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87股。

18.2�选举徐海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5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9股。

18.3�选举彭惠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6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80股。

18.4�选举张云龙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5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9股。

18.5�选举张舟云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5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9股。

上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该累积投票议案。 选举刘奕华先生、石静霞女士、侯予先生、郑馥丽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情况如下：

19.1�选举刘奕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3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7股。

19.2�选举石静霞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8股。

19.3�选举侯予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3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7股。

19.4�选举郑馥丽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8股。

上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0、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该累积投票议案。 选举王侦彪先生、兰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1名）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20.1�选举王侦彪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779,71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206,376股。

20.2�选举兰江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005,645,21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61,071,876股。

上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邓

晴律师、宋夏灜洁律师视频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2022年6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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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17:0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过

半数董事推选鲁楚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鲁楚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选举徐海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三年。 以上人员任期与其本人的董事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如下：

战略委员会：鲁楚平、张舟云、刘奕华（独立董事）、侯予（独立董事），鲁楚平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郑馥丽（独立董事）、彭惠、刘奕华（独立董事），郑馥丽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侯予（独立董事）、徐海明、石静霞（独立董事），侯予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石静霞（独立董事）、徐海明、郑馥丽（独立董事），石静霞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任期与其本人的董事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徐海明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期三年，任期与

第六届董事会同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2022年6月29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刘自文女士、张舟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伍小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以上人员聘

期三年，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2022年6月29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决： 同意票

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刘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肖亮满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人员聘期三

年，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期。

刘博先生和肖亮满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博先生与肖亮满先生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大道1号

电话：0760-88555306

传真：0760-88559031

电子邮箱：bo.liu@broad-ocean.com；xiaoliangman@broad-ocean.com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2022年6月29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同意聘任彭新定先生为公司审计负责人，聘期三年，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同期。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2022年6月29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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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

17:30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

过半数监事推选王侦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一致同意选举王侦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任期与其本人的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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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22年5月30日届满。 为保

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在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彭魏文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彭魏文先生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彭魏文先生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行使职权。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彭魏文先生，1965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电子工程师。 198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湛江

市广东三星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通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华成电器工业有限公司担任

扩建工程指挥部电气工程负责人、技术研发中心设计师、电子分厂厂长等职务。2012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

公司专利工程师、职工代表监事。

彭魏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彭魏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

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彭魏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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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2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成员和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负责人。目前，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4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鲁楚平（董事长）、徐海明（副董事长）、彭惠、张云龙、张舟云

独立董事：刘奕华、石静霞、侯予、郑馥丽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各位董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鲁楚平、张舟云、刘奕华（独立董事）、侯予（独立董事），鲁楚平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郑馥丽（独立董事）、彭惠、刘奕华（独立董事），郑馥丽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侯予（独立董事）、徐海明、石静霞（独立董事），侯予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石静霞（独立董事）、徐海明、郑馥丽（独立董事），石静霞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成员如下：

股东代表监事：王侦彪（监事会主席）、兰江

职工代表监事：彭魏文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

一。

以上各位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裁：徐海明

副总裁：张舟云、刘自文

财务总监：伍小云

董事会秘书：刘博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任期三年，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工作经历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及投资者管理等能力。 刘博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大道1号

电话：0760-88555306

传真：0760-88559031

电子邮箱：bo.liu@broad-ocean.com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肖亮满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

行职责，任期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肖亮

满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

知识。 肖亮满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大道1号

电话：0760-88555306

传真：0760-88559031

电子邮箱：xiaoliangman@broad-ocean.com

五、聘任审计负责人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新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审计负责人，任期为自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彭新定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

技能、工作经历和审计管理经验均具备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六、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余劲松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职务，后续也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劲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余劲松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及规范运作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附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鲁楚平先生，196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8年起先后担任中山威力集团洗衣机厂工程

师、中山威力集团电机厂副厂长。2000年起任中山市大洋电机有限公司（公司前身）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曾任广东省人大代表、中山市政协委员、中山市人大代表、中国微特电机与组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等职

务。 现任中山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公司董事长。

鲁楚平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13,591,916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董事彭惠女士为夫妻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鲁楚平先生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鲁楚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徐海明先生，1963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82年起在武汉铁路分局工作，1992年任职于广州先导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01年加入中山市大洋电机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现任中国微特电机与组

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徐海明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39,687,32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海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

询，徐海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彭惠女士，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审计师。 2000年加入中山市大洋电机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董事、法律与审计中心总监。

彭惠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8,09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鲁楚平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惠女士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彭惠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张云龙先生，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2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内燃机总厂工程师、

处长等职务；1994年起任北京汽车电机厂厂长；2000年起任北京金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张云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192,3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云龙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

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张云龙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5、张舟云先生，1977年出生，同济大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张舟云先生长期从事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其控制系统开发与管理工作，主

持和参加了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课题，拥有多项驱动电机控制系统专利，在国内核心期

刊和国际会议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编及参与编写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相关专著2本。曾任西

藏安乃达事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上海

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国家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

张舟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舟云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张舟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刘奕华先生，195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英国工程师议会认定特许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计量

及控制学会（IstMC）会士，广东省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兼

任广东工业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现任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

事。

刘奕华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奕华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刘奕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石静霞女士，1970年出生，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现任中国

人民大学杰出学者A岗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世界银行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员、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

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办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

石静霞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石静霞女士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 查询，石静霞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侯予先生，197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 侯予先生曾任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制冷及低温工程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西

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并任国际制冷学会A2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摩擦学分

会气体润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并获中国制冷学

会科学技术奖、陕西青年科技奖等。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侯予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侯予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侯予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郑馥丽女士，1973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曾任

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现任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会计专

业委员会委员，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前海德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郑馥丽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馥丽女士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 查询，郑馥丽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王侦彪先生，1967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陆军军事指挥专业。 1986年

起先后在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学院、广州军区第一通信总站、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陆军地地导弹第二旅、广

州军区通信团、广州军区鹿寨训练基地任职。 2014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总裁办公室主

任。

王侦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侦彪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王侦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兰江先生，1978年9月出生，电子工程师，中国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系统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源学

会新能源车辆充电与驱动专业委员会委员，IEEE（国际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员。 199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

国营第5111厂、中山发思特电源有限公司、美美电子产品（中国）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总工程师、R&D

高级经理等职务。 2009年10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车辆事业集团市场技术总工。

兰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18,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

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兰江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兰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3、彭魏文先生，1965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电子工程师。 1988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湛江市广东三

星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通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华成电器工业有限公司担任扩建工程

指挥部电气工程负责人、技术研发中心设计师、电子分厂厂长等职务。2012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专利

工程师、职工代表监事。

彭魏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彭魏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

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彭魏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负责人简历

1、刘自文女士，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1991年起在湖南娄底机电厂工作。 2000年加入

大洋电机从事生产管理工作，曾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副总裁。

刘自文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16,4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自文女士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亦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刘自文女士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2、伍小云先生，1975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在佛山市三水中畅玩具有限公司、广东省

南海冠星陶瓷有限公司、浙江上虞银鲸陶瓷有限公司等公司从事会计及财务管理工作。2004年加入公司，

历任成本主管、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伍小云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27,0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伍小云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亦不存在被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伍小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3、刘博先生，1988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融资总部高级经理、资

产管理事业部投资主办人、客户与机构管理总部业务总监、广西分公司负责人、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战略客户部总经理助理。 2020年2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博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93,4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博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刘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肖亮满先生，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会计师。 曾任职于深圳百达五金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国元证劵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营业部，2011年6月加入公司， 曾任投资管理专员， 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2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肖亮满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肖亮满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彭新定先生，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内

部审计师和会计师资格。先后在湖南省双峰县外贸总公司、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万隆会计师

事务所广东分所等公司从事会计与审计工作。 2007年至今，先后担任公司审计管理部部长、审计负责人。

彭新定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9,44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彭新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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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六个月（即2021年12月6日—2022年6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上述期

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有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时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鲁楚平 董事长

2022.01.11-

2022.01.12

0 7,914,736

2 沈信 子公司总经理

2021.12.28-

2021.12.29

600,000 602,700

经核查，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之前，其股票买卖

行为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以及个人资金安排而进行的操作，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未

交易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206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该等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

的股票交易行为均系其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知

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悉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有关内部保密

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

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登记范围内，在公司披露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所述，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与激

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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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2022年3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相关公告。

截至2022年6月27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7日、2022年5月7日、2022年6月2日刊登了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2022-042、

2022-044）。

公司于2022年3月16日至2022年6月27日期间， 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数量8,111,441股，占公司目前（截至2022年6月27日）总股本的0.34%，最高成交价为6.40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5.7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0,027,355.56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金额已达

回购方案中回购总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总金额上限，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价格上限，

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方式、价格、资金来源、资金总额及实施期限等相关内容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公司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

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

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于2022年6月20日开始可以行权，公司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熊杰明先生、财务总监伍小云先生和董事会秘书刘博先生已于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

6月24日期间各自行权买入公司股票93,450股。

除上述情况外，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期间，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22年3月16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61,904,229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8,111,441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后续将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在回购实施完成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

程序后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